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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 

本篇分析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將近年較受關注的五

種特殊犯罪者類型區分為：女性犯罪者、高齡犯罪者、毒品犯罪者、

再累犯和非本國籍犯罪者等，分別就其整體犯趨勢、犯罪種類和犯

罪者處遇進行分析。 

第一章 女性犯罪者 

由於社會迅速變遷，女性意識興起與社會地位提升，我國已邁

入性別平等社會，女性犯罪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另因婦女勞動參與

率提高，女性受傳統角色束縛減少，人際往來多元，廣泛地參與社

會活動，卻也導致女性犯罪率的增加。由於男女兩性之間生理、心

理與社會關係之差異，所引發之犯罪問題與防制對策亦有所不同，

是以應針對女性犯罪予以關注，並加以分析探討。 

壹、犯罪人數 

近 10 年，女性占犯罪嫌疑人比率為 15.03％至 18.43％，各地方

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者中女性占 13.38％至 15.08％，女性

犯罪人口率為每 10 萬 150.20 人至 214.47 人之間。女性犯罪嫌疑人

數至 99 年達高峰，其後略為下降；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女性則以 93

年 16,075 人最少，至 97 年達高峰為 28,140 人，爾後逐年略為下降。

102 年女性犯罪人口率為每 10 萬 197.42 人，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

裁判確定有罪女性人犯為 24,670 人（占 14.63％）；近年女性犯罪雖

有緩和趨勢，相較於 93 年的 16,075 人，成長 34.84％（圖 4-1-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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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人犯之性別趨勢 

貳、犯罪種類 

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女性人犯，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4,773 人

最多（占 19.35％），其次是公共危險罪 3,801 人（占 15.41％）、賭博

罪 2,944 人（占 11.93％）、竊盜罪 2,825 人（占 11.45％）、詐欺罪 1,940

人（占 7.86％）、偽造文書及有價證券罪 1,334 人（占 5.41％）；整體

而言，詐欺罪有下降趨勢，但公共危險罪則上升（表 4-1-2）。 

根據犯罪學研究，女性犯暴力犯罪較少的原因，除了女性先天

體力不如男性外，與女性從小所受社會期待與社會化過程有關。由

於先天及後天種種限制，導致女性犯罪類型，除財產犯罪外，多集

中在賭博罪、毒品罪及賣淫等無被害人之犯罪。 

就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中女性所占比

率，以及各類犯罪類型女性所占比率之統計進行比較，女性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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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較整體比率高（占 14.63％）之犯罪類型，包括妨害婚姻及家庭罪

（占 51.10％）、賭博罪（占 32.58％）、妨害風化罪（占 29.63％）、

偽造文書印文罪（占 27.58％）、詐欺罪（占 24.27％）及傷害罪（占

14.86％）等（表 4-1-3）。 

參、女性犯罪者之處遇 

刑事司法體系中，女性犯罪者之處遇包括偵查階段之緩起訴、

矯正階段之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羈押和入監執行，以及緩刑與假

釋期間之保護管束。93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緩起訴之女性為

3,828 人（占 15.23％），其後逐年上升，至 101 年女性受緩起訴人達

高峰有 10,138 人（占 20.74％），102 年為 9,551 人（占 19.59％）。93

年新入所受觀察勒戒之女性 2,306 人（占 18.40％），102 年有 1,169

人（占 17.45％）；93 年新入所受戒治之女性 339 人（占 12.85％），

102 年僅 73 人（占 10.99％）；女性接受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處遇人

數均顯著呈現下降趨勢（表 4-1-4）。 

93 年新入所羈押之女性被告 1,370 人（占 9.89％），至 95 年呈

上升趨勢，其後緩緩下降，至 102 年為 969 人（占 9.74％）；93 年新

入監執行之女性受刑人為 2,976 人（占 8.92％），至 97 年上升至最高

峰有 4,833 人（占 10.02％），其後逐年下降，102 年則為 3,147 人（占

9.21％）；近 10 年間女性被告占總體被告和女性受刑人占總體受刑人

平均比率分別為 10.21％和 9.77％（表 4-1-4）。 

93 年女性保護管束新收案件為 1,253 人（占 11.45％），因 92 年

修法刪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但自首者，得以保護管束代之。」

94 年女性下降至 888 人（占 10.09％），其後緩緩上升，至 100 年達

高峰為 2,166 人（占 13.29％），近 2 年則維持約 2,000 人左右（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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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齡犯罪者 

壹、犯罪趨勢與人數 

近年來高齡犯罪人口（指 60 歲以上）呈現上升趨勢，93 年高齡

犯罪嫌疑人數為 2,711 人（占 0.13％），99 年達到最高峰 8,964 人（占

0.36％），至 102 年為 8,427 人（占 0.31％）；近 10 年犯罪人口率在

每 10 萬 11.97 人至 38.74 人，逐年上升。以犯普通刑法者居多，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觸犯普通刑法之高年齡犯罪

者計為 8,916 人，觸犯特別法者有 1,212 人；近 10 年觸犯普通刑法

之高年齡犯罪人數有上升趨勢，而觸犯特別法之人數則維持穩定（表

4-2-1、圖 4-2-1）。 

 

 

 

 

 

 

 

 

圖 4-2-1 高齡犯罪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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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犯罪種類 

近 3 年來，高年齡犯罪者觸犯普通刑法的犯罪類型皆以公共危

險罪為最多，其次為賭博罪，再其次為竊盜罪，均有逐年上升趨勢。

102 年以公共危險罪 3,111 人最多（占 34.89％），其次為賭博罪 1,796

人（占 22.16％）及竊盜罪 1,138 人（占 12.76％）（表 4-2-2）。 

近 3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特別刑法之高年

齡犯罪者以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者為最多，100 年和 101 年以觸

犯選舉罷免法者居次，而 102 年則以觸犯家庭暴力防治法者居次。

102 年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者 357 人（占 29.47％），觸犯家庭暴

力防治法者 104 人（占 8.58％）；近 3 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與

家庭暴力防治法判決有罪之高齡犯罪者呈現增加趨勢（表 4-2-3）。 

參、高齡犯罪者之處遇 

93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緩起訴之高齡犯罪者有 1,057 人（占

4.20％），其後逐年上升，至 102 年高齡受緩起訴人達高峰有 4,741

人（占 9.73％），10 年間上升約 4.49 倍（表 4-2-4）。 

93 年新入所受觀察勒戒之高齡犯罪者為 37 人（占 0.30％），102

年為 54 人（占 0.81％）；93 年新入所受戒治之高齡犯罪者為 14 人（占

0.53％），102 年為 26 人（占 3.92％）；整體而言，高齡接受觀察勒

戒與強制戒治處遇人數，並未因 97 年以後推動緩起訴處分戒癮治療

而顯著下降（表 4-2-4）。 

93 年新入所羈押之高齡被告為 152 人（占 1.10％），至 99 年呈

上升趨勢，其後緩緩下降，至 102 年為 309 人（占 3.10％）；93 年新

入監執行之高齡受刑人為 632 人（占 1.90％），其後逐年上升，至 102

年達高峰為 1,435 人（占 4.20％）；近 10 年間高齡新入所羈押被告和

高齡新入監受刑人平均比率分別為 2.06％和 2.78％，近 10 年監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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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化現象顯著（表 4-2-4）。 

93 年高齡保護管束新收案件為 287 人（2.62％），其後顯著上升，

101 年雖有緩和為 837 人（占 5.39％），但 102 年達高峰為 1,002 人

（占 6.13％）；102 年高齡受保護管束新收案件為 93 年的 3.49 倍，

顯示高齡犯罪而受保護管束問題應予重視（表 4-2-4）。 

第三章 毒品犯罪者 

壹、犯罪人數 

93 年至 102 年間，毒品犯罪嫌疑人數以 96 年的 53,681 人為最

高，其後有逐年下降趨勢，至 102 年降為 43,268 人；102 年男性毒

品犯罪嫌疑人有36,994人（占85.50％），女性毒品犯罪嫌疑人有6,274

人（占 14.5％），男女毒品犯罪嫌疑人比率維持穩定狀態（表 4-3-1、

圖 4-3-1）。 

 

 

 

 

 

 

 

圖 4-3-1 毒品犯罪者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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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毒品犯罪人數為

14,640 人，至 102 年上升為 36,096 人，成長 2.47 倍；近 10 年因毒

品罪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男性與女性比率約為 86.46％和 13.54％（表

4-3-1）。 

貳、犯罪種類 

93 年至 102 年間，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裁判確定有罪者以純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者居多，93 年純施用

第一級毒品者為 8,158 人（占 55.72％），至 97 年達到高峰為 26,191

人（占 63.69％），至 102 年則下降為 11,525 人（占 31.93％）；純施

用第二級毒品者則有顯著上升趨勢，93 年為 4,327 人（占 29.56％），

102 年上升為 16,180 人（占 44.82％），相較於 93 年，上升 3.74 倍；

100 年以後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超越純施用第一級毒品人數（表

4-3-2）。 

93 年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以第一級毒品者為最多有 427 人

（占 2.92％），其次為第二級毒品者有 348 人（占 2.38％），第三級

毒品人數則僅有 29 人（占 0.20％）；至 102 年製造、運輸、販賣者

以第二級毒品者躍居首位有 2,214 人（占 6.13％），其次為第一級毒

品者有 1,419 人（占 3.93％），第三級毒品人數則有 1,179 人（占 3.27

％），10 年間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上升 40.66 倍，上升趨

勢最為顯著（表 4-3-2）。 

參、毒品犯罪者之處遇 

95 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人數為 81 人，至 100 年達

到高峰為 3,693 人，102 年則降為 2,756 人。95 年以第一級毒品者居

多有 70 人（占 86.42％），第二級毒品者則僅 11 人（占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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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0年第一級毒品施用者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人數達高峰有1,868人

（占 50.58％），102 年則顯著下降至 792 人（占 28.74％）。99 年以

後第二級毒品施用者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人數顯著上升，101 年超越第

一級毒品施用者，102 年第二級毒品施用者高達 1,964 人（占 71.26

％）（表 4-3-3）。 

99年以後接受戒癮治療者撤銷緩起訴處分人數顯著上升，至 101

年達高峰有 2,105 人，102 年則降為 1,587 人；98 年之前，以施用第

一級毒品者被撤銷者居多，99 年第二級毒品施用者附命完成戒癮治

療人數增加，撤銷率也隨之增加，至 102 年，其撤銷率高達 60.68％，

已逾越第一級毒品施用者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人數的撤銷率，總括而

言，自 99 年起，檢察官對於毒品施用者，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人數是

比較高的，但因撤銷比率太高，自 100 年後，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人

數呈現下降趨勢（表 4-3-3）。 

93 年新入所受觀察勒戒人中，第一級毒品施用者高達 5,919（占

47.23％），其後則逐年下降，至 102 年則僅有 814 人（占 12.15％）；

93 年第二級毒品受觀察勒戒人為 6,611 人（占 52.76％），102 年則為

5,886 人（占 87.85％）；受觀察勒戒者以第二級毒品施用者居多，其

比率有逐年上升趨勢，而第一級毒品受觀察勒戒者則明顯下降（表

4-3-4）。 

93 年新入所受戒治人中，第一級毒品施用者為 1,974（占 74.83

％），至 96 年達高峰為 2,468 人（占 70.31％），至 102 年則僅有 357

人（占 53.77％）；93 年第二級毒品者有 664 人（占 25.17％），至 97

年達高峰有 1,298（占 38.22％），至 102 年則降為 307 人（占 46.23

％）。整體而言，接受強制戒治之毒品施用者有下降趨勢，尤以第一

級毒品下降較為顯著，第二級毒品施用者所占比率則呈現上升趨勢

（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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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新入監毒品受刑人為 10,946 人（占 32.83％），97 年上升為

14,492 人（占 30.05％），至 102 年下降為 10,434 人（占 30.54％）；

近 10 年新入監毒品受刑人所占比率平均為 31.06％，維持穩定趨勢。

93 年保護管束新收毒品案件有 4,230 人（占 38.65％），至 97 年下降

為 2,000 人，其後則緩緩上升，至 102 年則為 5,368 人（占 32.84％） 

（表 4-3-4）。 

98 年修正公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

毒品危害講習」。99 年裁罰講習為 8,724 人次，至 102 年為 28,512 人

次；99 年裁罰罰鍰為 8,757 人次，至 102 年為 28,607 人次；99 年裁

罰罰鍰金額約為 1 億 7 千萬元，102 年約為 5 億 9 千 7 百萬元。4 年

間裁罰講習、罰鍰人次和罰鍰金額均顯著上升。99 年罰鍰繳納率為

50.67％，裁罰金額繳納比率為 50.63％；102 年罰鍰繳納率為 24.01

％，裁罰金額繳納金額比率為 23.37％，4 年間罰鍰繳納率和繳納金

額比率呈現下降趨勢（表 4-3-5）。 

第四章 再累犯 

壹、犯罪人數 

93 年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為 18,794 人（占 56.36％），

男性中有前科者占 57.34％，女性中有前科者則占 46.40％。至 97 年

達高峰為 32,499 人（占 67.38％），其後人數逐年下降；至 102 年為

25,045 人（占 73.30％），男性中有前科者占 73.72％，女性中有前科

者占 69.15％；雖然 97 年以後新入監受刑人有前科犯人數有下降趨

勢，但比率則有上升趨勢。相較於 93 年，102 年有前科者比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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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其中男性有前科者上升 16.38％，女性則上升 22.75％，女

性有前科比率上升情形較男性為明顯（表 4-4-1、圖 4-4-1）。 

 

 

 

 

 

 

 

 

圖 4-4-1 監獄新入監受刑人有前科趨勢圖 

圖 4-4-2 少年矯正機構收容少年再累犯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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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為 592 人（占全體收容少年 40.27％；男性中再累犯占

36.34％，女性中再累犯則占 71.78％）；102 年為 583 人（占全體收

容少年 38.20％；男性中再累犯占 33.64％，女性中再累犯占 66.99

％）；少年再累犯人數和比率有些微下降趨勢。男性少年中，3 年平

均再累犯率為 35.96％，女性少年為 69.12％，女性少年收容人數雖

少於男性，但其再累犯情形較男性嚴重（表 4-4-2、圖 4-4-2）。 

貳、犯罪種類 

102 年監獄新入監受刑人數為 34,167 人，其中有前科者 25,045

人（占 73.30％），有前科比率前五罪名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89.84％）、竊盜罪（占 79.81％）、公共危險罪（占 76.41％）、贓物罪

（占 68.31％）和搶奪／強盜／盜匪罪（占 68.15％）（表 4-4-3）。 

男性有前科比率前五罪名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89.72

％）、竊盜罪（80.65％）、公共危險罪（占 76.96％）、贓物罪（占 68.46

％）和搶奪／強盜／盜匪罪（占 68.99％）；女性有前科比率前五罪

名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90.67％）、賭博罪（72.22％）、竊盜

罪（70.13％）、恐嚇／擄人勒贖罪（占 68.75％）和贓物罪（占 66.67

％）；毒品罪、竊盜罪和贓物罪為男、女性共同的再累犯問題，但男

性的公共危險罪和搶奪／強盜／盜匪罪有較高再犯率，而女性的賭

博罪和恐嚇／擄人勒贖罪有較高再犯率（表 4-4-3）。 

102 年少年矯正機構收容少年人數為 1,526 人，其中再累犯 583

人（占 38.20％），再累犯比率前五罪名依序為公共危險罪（占 68.00

％）、侵占罪（60.00％）、竊盜罪（占 43.02％）、虞犯行為（占 42.92

％）和搶奪／強盜／盜匪罪（占 41.86％）（表 4-4-4）1。 

                                                      
1 因少年再累犯人數較少，再累犯比率前五名之罪名僅含再累犯人數 3 人以

上者；男性與女性少年之再累犯比率前五名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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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少年再累犯比率前五罪名依序為公共危險罪（占 66.67％）、

搶奪／強盜／盜匪罪（占 41.25％）、虞犯行為（占 37.32％）、竊盜

罪（占 36.86％）和詐欺罪（占 33.93％）；女性少年再累犯比率前五

罪名依序為詐欺罪（占 75.00％）、竊盜罪（占 74.14％）、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占 68.42％）、虞犯行為（占 65.71％）和傷害罪（占 63.40

％）；虞犯行為、竊盜罪和詐欺罪為男、女性共同的再累犯問題，但

男性少年犯公共危險罪和搶奪／強盜／盜匪罪有較高再犯率，而女

性少年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和傷害罪之再犯率較男性為高（表

4-4-4）。 

參、再累犯特性 

近 3 年新入監有前科受刑人之年齡均以 30 至 40 歲未滿為最多，

所占比率在 37.52％至 39.98％之間，其次為 40 至 50 歲未滿占 27.60

％至 29.66％之間；整體而言，未滿 40 歲所占比率有逐年下降趨勢，

但 40 歲以上所占比率卻逐年上升，新入監男性受刑人有前科者年齡

老化趨勢較女性顯著（表 4-4-5）。 

近 3 年新入監有前科受刑人之教育程度均以國中程度為最多，

所占比率在 46.42％至 46.61％之間，其次為高中程度占 36.41％至

36.45％之間，整體而言，新入監有前科受刑人之教育程度結構維持

穩定狀態；男性中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所占比率較女性為高，而女

性中教育程度在高中和大專所占比率則高於男性所占比率（表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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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非本國籍犯罪者 

壹、非本國籍犯罪者國籍與趨勢 

98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非本國籍者為 1,584

人，其後有下降趨勢，至 102 年為 1,271 人。102 年以越南國籍者為

最多有 601 人（占 47.29％），其次為印尼籍者 204 人（占 16.05％）、

再其次為泰國籍者 194 人（占 15.26％）及菲律賓籍 61 人（占 4.80

％），此四國籍合計占 83.40％；近 5 年各國籍比率大都呈現下降趨

勢，唯越南籍與美國籍所占比率有上升趨勢（表 4-5-1、圖 4-5-1）。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非本國籍者計有

1,271 人，其中觸犯普通刑法者有 1,054 人（占 82.93％），觸犯特別

法者有 217 人（占 17.07％）（表 4-5-1、表 4-5-2、表 4-5-3）。 

 

 

 

 

 

 

 

 

圖 4-5-1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非本國籍人犯罪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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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犯罪種類 

近 3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非本國籍者罪名

中，偽造文書印文罪有下降趨勢，但公共危險罪則顯著上升；102 年

非本國籍者觸犯較多的犯罪類型，在普通刑法以竊盜罪者有 252 人

（占 23.91％）為最多，其次為公共危險罪者 251 人（占 23.81％）、

偽造文書印文罪者有 153 人（占 14.52％）（表 4-5-2）。在特別刑法方

面，近 3 年均以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者最多，102 年有 41 人（占

18.89％），其次為違反藥事法有 12 人（占 5.53％）（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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